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0 台北市羅斯福路二段100號14樓
聯絡人：李先生
聯絡電話：(02)2369-5678　分機：3147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年10月8日
發文字號：台期交字第114000273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公告修正本公司「電子選擇權契約」交易規則及規格，實施
日期另行公告，請查照。

說明：
一、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14年10月1日金管證期字第

1140357461號函辦理。
二、因應市場交易需求，本公司調降電子選擇權契約乘數，由每

點1,000元縮小至每點250元，以適度降低電子選擇權契約規
模，提升交易人操作靈活性，並增加市場參與意願，另併同
調整電子選擇權權利金報價最小升降單位及適用之級距範
圍。

三、配合前揭調整，修正「電子選擇權契約」交易規則及規格，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實施日期另行公告。

正本：各期貨商、各期貨交易輔助人、行情資訊廠商
副本：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

同業公會、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國際金融資訊協會、博仲法律事務所、植根國
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交易部、內部稽核、結算部、監視部、期貨商輔導部、資訊規
劃部、資訊作業部、企劃部、管理部、本公司網站(均含附件)

總經理 周建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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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本契約之乘數為指

數每點新臺幣二百五十

元。 

本契約到期履約之結

算，以本契約最後結算價

與履約價格之差額乘以契

約乘數計算之。 

第六條 本契約之乘數為指

數每點新臺幣一千元。 

本契約到期履約之結

算，以本契約最後結算價

與履約價格之差額乘以契

約乘數計算之。 

因應市場交易需求，及使

交易人操作更加靈活，爰

修正第一項，將電子選擇

權契約乘數縮小為每點新

臺幣二百五十元。 

第七條 本契約權利金報價

單位為點，每點之價值

為前條之契約乘數。 

權利金報價之最小升

降單位如下： 

一、報價未滿二點：零點

零二點。 

二、報價二點以上，未滿

十點：零點一點。 

三、報價十點以上，未滿

一百點：零點二點。 

四、報價一百點以上，未

滿二百點：一點。 

五、報價二百點以上：二

點。 

第七條 本契約權利金報價

單位為點，每點之價值

為前條之契約乘數。 

權利金報價之最小升

降單位如下： 

一、報價未滿零點五點：

零點零零五點。 

二、報價零點五點以上，

未滿二點五點：零點

零二五點。 

三、報價二點五點以上，

未滿二十五點：零點

零五點。 

四、報價二十五點以上，

未滿五十點：零點二

五點。 

五、報價五十點以上：零

點五點。 

配合契約乘數調整，為使

調整後契約乘數乘以權利

金報價最小升降單位之金

額，維持整數，並參酌金

融選擇權權利金報價之最

小升降單位，爰修正第二

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調整

權利金報價之最小升降單

位，及適用之級距範圍。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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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規格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契約乘數 

 指數每點新臺幣 250元 

契約乘數 

 指數每點新臺幣 1000

元 

因應市場交易需求，及使

交易人操作更加靈活，爰

將電子選擇權契約乘數縮

小為每點新臺幣二百五十

元。 

權利金報價單位 

 報價未滿2點：0.02點(5

元) 

 報價2點以上，未滿10

點：0.1點(25元) 

 報價 10點以上，未滿

100點：0.2點(50元) 

 報價100點以上，未滿

200點：1點(250元) 

 報價 200點以上： 2點

(500元) 

權利金報價單位 

 報價未滿0.5點：0.005

點(5元) 

 報價0.5點以上，未滿

2.5點：0.025點(25元) 

 報價2.5點以上，未滿25

點：0.05點(50元) 

 報價25點以上，未滿50

點：0.25點(250元) 

 報價50點以上：0.50點

(500元) 

 

配合契約乘數調整，為使

調整後契約乘數乘以權利

金報價最小升降單位之金

額，維持整數，並參酌金

融選擇權權利金報價之最

小升降單位，爰調整電子

選擇權權利金報價之最小

升降單位，及適用之級距

範圍。 

 


